
   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停車場管理要點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一、為有效管理同仁、訴訟當

事人及洽公民眾停車之

秩序，並兼顧安全維護，

特訂定本要點。 

一、為有效管理同仁、訴訟當

事人及洽公民眾停車之

秩序，並兼顧安全維護，

特訂定本要點。 

本點未修正。 

二、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以

下簡稱本署)停車場公

共設施維護、車位規劃、

停車申請與管理由總務

科辦理；車輛進出查驗、

停車秩序與安全維護由

法警室辦理；違規事件

及其他安全維護由政風

室辦理。 

 一、本點新增。 

二、增訂本署停車場域之管

理權責科室。 

三、使用本署停車場即應遵

守本要點及相關法規規

定，若有違反，依本要點

及相關法規處理。 

 一、本點新增。 

二、增訂違反本管理要點之

處理依據。 

四、本署平面停車場車位五

十二個(含殘障車位一

個)、地下室停車場車位

三十六個(含公務車位

八個)，除地下室停車場

不開放外，其餘車位提

供同仁、訴訟當事人及

洽公民眾依劃設車位自

由停放。 

二、本署平面停車位 55個(含

殘障車位 1個)、地下室

36個車位(含公務車位 9

個)，除地下室不開放外，

其餘車位提供同仁、訴訟

當事人及洽公民眾依劃

設車位自由停放，不收取

費用。 

一、點次變更。 

二、為符合本署停車場現況，

修正車位數量及刪除洽

公民眾不收取費用之規

定，並酌修文字。 

五、本署停車場停車位使用

規則如下： 

（一） 地下室停車場： 

1   公務車位停車

區：優先分配本

 一、本點新增 

二、增訂本署停車場使用規

則。 



署公務車使用。 

2   檢察官車位停

車區：供本署檢

察官使用，一人

一格地下停車

位，地下室停車

格除公務車外，

優先由檢察官

使用。 

3   行政科室主管

車位停車區：地

下室停車格如

有餘位由書記

官長、人事室主

任、會計室主

任、政風室主

任、觀護主任、

統計室主任停

放。 

4   地下室停車位

經上開人員分

配後，如仍有餘

位，由其他科室

主管依據申請

順序先後，經首

長核可使用之。 

5   地下室停車位

如有順位較先

之停車需求增

加，則以行政科

室主管車位停

車區優先減列

停車位，並簽請

首長核可後取



消其地下停車

場停車資格。 

（二） 平面停車場：提供民

眾洽公臨時停車區

及同仁停車使用，均

採先到先停方式辦

理。 

（三） 殘障、婦幼車位：未

領有殘障停車證或

婦幼停車證者，禁止

停放殘障車位停車

格及婦幼停車格，違

反依據相關法規辦

理。 

六、停車場開放時間為上午

七：三十至下午十八時，

夜間、例假日不開放民

眾停車，以維護機關安

全。 

三、停車場開放時間為上午

7：30至下午 18：00，車

上財物請自行保管，本

署不負保管之責。 

一、點次變更。 

二、將現行規定第四點移列

至本點規定，財務保管

責任移列至修正規定第

七點第十二款，並酌作

文字修正。 

七、停車人員應遵守下列事

項： 

  （一） 未懸掛車牌或使用

偽造、變造、註銷車

牌，或使用他車車牌

者禁止停放本停車

場。 

（二） 本署地面停車場車

位有限，如已停滿，

請自行另尋附近停

車場，本署停車場車

道、行人專用道、避

車彎道均禁止停車，

不得妨礙其他車輛

 一、本點新增。 

二、增訂使用本署停車場應

遵守事項。 



停放或人車通行。 

（三） 本署民眾洽公臨時

停車區專供來署辦

理各項業務之民眾

臨時停車使用，嚴禁

附近居民或上、下班

民眾佔用。 

（四） 進入停車場車輛應

依停車區域將車輛

停妥，各停車區域專

屬、專用停車位(如

殘障停車位、婦幼停

車位)不得任意佔用

或暫停。 

（五） 車輛進入停車場域

應減速慢行，不得超

車並應保持行車距

離，以維安全。 

（六） 停車場域內嚴禁煙

火，並禁止載運易

燃、易爆之危險物品

或其他違禁物進入。 

（七） 停車場域內嚴禁隨

地丟置廢棄物或從

事其他違法行為。 

（八） 車輛故障如有妨害

進出或佔用車道，應

由車輛所有人或駕

駛人立即排除，以維

停車場內車道通暢。 

（九） 為維護停車環境空

氣品質，不得在停車

場內吸菸、暖車、保

養、試車或其他長時



間發動車輛之行為。 

（十）  裝卸貨車輛完成

裝、卸貨事宜應即使

離。 

（十一） 本署因公務需要或

緊急災害應變，需使

用或清理停車場時，

由管理單位通知車

輛所有權人或駕駛

人，將車輛駛離或逕

予拖離停車場，另行

覓地停放，車輛所有

權人或駕駛人不得

異議。 

（十二）停車場域僅供停車

場地，個人財物、車

輛遺失或毀損或發

生不可抗力之天災

時，本署概不負賠償

責任。 

八、使用本署停車場之人員在

本署停車場內與其他人、

車發生事故，應由雙方當

事人自行依法處理，並自

負損害賠償責任。 

 一、本點新增。 

二、增訂本署停車場內發生

事故之處理及賠償方

式。 

九、使用本署停車場之人員，

違反本要點規定者，處

置如下： 

（一） 非機關同仁違反本

要點規定者，本署得

視違規情節開立「臺

灣宜蘭地方檢察署

停車違規勸導單」

(附件一)。 

 一、本點新增。 

二、增訂違反本要點之處置

方式。 



（二） 機關同仁經勸導未

改善或違規情節重

大，得列入年終考績

參考。 

十、一經開立違規勸導單勸

導仍不改善者本署得逕

行將該車輛移至適當處

所，或洽請交通管理單

位協助，費用由車輛所

有人或駕駛人負擔，並

應負相關行政及法律責

任： 

（一）無法提出證明當日

至本署洽公，經勸導

三次以上仍不改善

者。 

（二）於非停車場開放時

間，未經本署同意使

用停車場者，逕行開

立勸導單，經勸導三

次以上仍不改善者。 

（三）未經本署同意，未停

放在標示之停車格

內或任意停放致妨

礙其他車輛行進或

停放者。 

（四）占用公務、身障人士

及孕婦親子停車格

者。 

 一、本點新增。 

二、增訂經勸導未改善之處

置方式。 

十一、毀損停車場各項設備

者，應立即通知法警

室及總務科，駕駛人

並應負損害賠償責任

及其他相關損失。如

 一、本點新增。 

二、增訂破壞停車場設備之

處置方式。 



經查證為故意毀損，

本署另追究相關刑事

責任。 

十二、使用人不得於停車場

放置私人用品，包含

久放或失去原效用之

廢棄汽、機車、腳踏

車，經告知而不改善，

於本署公告二個月期

滿後視為廢棄物清

理，收取移置費及保

管費之基準，收費標

準依宜蘭縣占用道路

廢棄車輛移置費及保

管費收費基準辦理。 

 一、本點新增。 

二、增訂久放、廢棄汽、機

車、腳踏車處理方式。 

 四、本停車場例假日不開放

民眾停車，以維護機關

安全。 

一、本點刪除。 

二、配合現行規定移列至修

正規定第六點，本點刪

除。 

十三、本要點經首長核定後

施行，修正時亦同。 

五、本要點經首長核定後施

行，修正時亦同。 

點次變更。 

 



第十三點附件一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附件一)  

 

  

一、本附件新增。  
二、增訂停車違規勸導單之規

定。  

  


